关于举办劳动管理人员上岗资格培训初训班的通知

各直属企业及下属企业：

贯彻落实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企业劳动管理人员<岗位资格证>制度的意见》，现拟定于2009年8月25日—2009年10月（每周一天）举办《劳动管理岗位上岗资格培训初训班》（正式上课时间另行通知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， 培训的范围与对象

已在或将在劳动管理岗位工作，但尚未取得《岗位资格证》的管理人员。

二，培训内容与课时

（1） 培训内容。

就业概论、员工招聘与录用、员工培训、企业人力资源规划与工作分析、

劳动合同与劳动关系、员工福利和生育保险、薪酬管理、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、养老保险以及企业年金制度、工伤保险与综合保险、劳动争议处理等。

（2）培训课时：64小时。

三，培训教材

培训教材基本以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务》和《劳动保障文件选编》为主。

四，培训费用

《岗位资格证》培训费用每人750元。

五，培训考核及培训发证

（1），培训考核：学业后期安排复习答议，实行试卷考试。

（2），培训发证：对参加并完成教育规定课时和考试合格的学员，发放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、盖章的《岗位资格证》书。不合格可予补考。

六，上课地点：天津路521号六楼（广西北路口）上海轻工党校。

附近交通：14、15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37、46、49、64、108、123、

210、801、802、930、939、地铁1号，2号，8号线、隧道3，4，6线、旅游10号线等。

七，报名方式与联系人

联系人：  杨军       传真：56726671
电子邮箱：hrpx@163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电气人力资源公司培训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七月六日
